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季度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披露公告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银保监会令

〔2022〕1 号，以下简称《办法》），现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2022 年第四季度需

分类合并披露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如下： 

根据《办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交易

类型每季度对一般关联交易进行分类合并披露；《办法》第

五十七、五十八条等规定了可以免于按照关联交易方式披露

的情形。根据上述规定，2022 年第四季度，集团公司需分类

合并披露的一般关联交易（含非金融类子公司与集团公司关

联方发生的交易）有 15 笔，交易类型为资产租赁、服务等,

交易金额约为 12.38 亿元，交易明细见下表。 

关于资金运用关联交易比例情况，根据《办法》第二十

条规定，保险公司与其控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

的关联交易不适用资金运用关联交易比例要求。集团公司在

兴业银行以及部分子公司在华夏银行办理的定期存款，构成

对关联方的固定收益类投资。除上述交易外，集团公司不存

在投资控股子公司以外关联方的未上市权益类资产、不动产

类资产、其他金融资产和境外资产的情形。经统计，集团公



司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的比例符合监管要求。



序

号 
交易时间 交易主体 交易对手 关联关系说明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万

元） 类型 交易概述 

1 

 

2022年 10月 1日

至 12月 31日 

中国人民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人保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直接控制的子公

司 

 

 

服务类 

 

该笔费用为与人保科技签署《2022年人

保科技服务协议》约定的 2022年度服务

金额上限金额 

 

2330.95  
 

      

 

2 

 

中国人保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直接控制的子公

司 
服务类 



6 
集团公司关联方

发生的关联交

易） 

人保金融服务有

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类 

该笔费用为人保金服向人保财险提供损

余拍卖、损余管理平台开发服务费 
802 

7 
人保金融服务有

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类 

该笔费用为人保金服向人保财险提供多

定损平台开发服务 
1024 

8 
人保金融服务有

限公司 

邦邦汽车销售服

务（北京）有限

公司 

服务类 该笔费用为智能理赔系统运营服务费用 500 

9 
人保金融服务有

限公司 

重庆联付通网络

结算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服务类 

该笔费用为人保金服向联付通转让资

产。 

 

928.71 

10 
中元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类 

中元经纪为人保财险提供经纪服务，收

取经纪费。 

 
4983.74  

 

11 
人保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类 

该笔费用为人保科技与人保财险签订

《2022 年人保科技服务协议》、《数据处
理补充协议》，约定的服务金额上限 

39816.57 

 

12 

 

人保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人民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类 

该笔费用为人保科技与人保寿险签订

《2022年人保科技服务协议》、《数据处
理补充协议》，约定的服务金额上限 

16926.60382 

13 
人保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人民健康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类 

该笔费用为人保科技与人保健康签订

《2022年人保科技服务协议》、《数据处
理补充协议》，约定的服务金额上限 

4914.699705 
 

14 
人保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人保再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服务类 

该笔费用为人保科技与人保再保险签订

《2022年人保科技服务协议》、《数据处
理补充协议》，约定的服务金额上限 

598.7432543 
 



15 
人保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人民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类 

该笔费用为人保科技与人保寿险签订

《2023年人保科技专属服务协议》，约

定的服务金额上限 

40317.58 

合计 

 

123814.1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月 19 日 


